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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政办字〔2023〕29号

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邹城市2023 年清洁煤推广工作方案的

通 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

《邹城市 2023 年清洁煤推广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8月 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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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市 2023 年清洁煤推广工作方案

为减少劣质散煤燃烧直排污染，改善全市空气环境质量，保

障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在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的地区，实施清洁煤推广，保

障群众冬季取暖需求。

二、推广计划

根据各镇街2023年冬季清洁煤需求量调查确定2023年清洁

煤推广计划为 5411.85吨。

三、质量标准

2023 年推广清洁煤为优质无烟块煤。其产品质量和包装符

合《商品煤质量 民用散煤》（GB 34169—2017）“无烟 1号”和

《商品煤标识》（GB/T 25209—2010）标准要求。

四、补贴政策

价格补贴 650元/吨（不含济宁市级补贴），推广经费 70元/

吨。按各镇街 2023年清洁煤实际推广量进行补贴，补贴资金由

市财政承担。

五、实施主体

各镇街为清洁煤推广实施主体。组织开展清洁煤需求摸底调

查、清洁煤推广宣传动员、配送体系建设及供应保障、定购配送

和补贴申报发放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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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任务及要求

（一）动员部署（2023年 8月 25日前）

1．召开全市清洁煤推广动员会议，安排部署清洁煤推广工

作。明确清洁煤推广补贴政策和部门分工，下达各镇街推广计划。

2．各镇街制定 2023年清洁煤推广实施方案，召开推广动员

会议，下达各村居推广计划，签订各村居清洁煤推广目标责任书。

3．各镇街利用电视、广播、宣传车、横幅标语、明白纸等

形式大力宣传大气污染防治、散煤治理、清洁煤推广等有关政策

要求，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推广合力，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二）定购配送（2023年 8月 26日—10月 31日）

1．各镇街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确定清洁煤供应企业，签

订清洁煤采购合同，明确清洁煤价格、质量标准和配送期限。

2．各镇街组织村居开展清洁煤定购工作。实行全款定购，

定购量每户不超过 2吨。

3．各镇街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对采购的每批次清洁煤进行质

量检验，供应企业提供随货同行质检报告。各镇街指定清洁煤临

时存放点，并及时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对清洁煤进行抽检，在 3

个工作日内出具检验报告。检验不合格的，不得进行发放，由市

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罚。

4．各镇街组织各村居开展清洁煤配送工作，10月底前全部

配送入户。

（三）安全检查（2023年 10月 15日—2024年 3月 15日）

1．各镇街通过大喇叭、宣传标语和逐户发放明白纸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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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宣传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和应急抢救知识，提高居民安全防范

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2．各镇街开展燃煤取暖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建立问题

台账，跟踪督导整改，实行销号管理。

3．应急管理部门加强燃煤取暖安全综合指导，督促各镇街

和有关部门落实燃煤取暖安全相关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四）审查申报（2023年 11月 1日—12月 31日）

1．各村居对每户清洁煤定购配送情况进行排查。排查无误

后，向镇街报送清洁煤定购配送情况报告、定购配送清单及公示

照片、购煤发票、质检报告等资料。报告需村居主要负责人签字、

盖公章，清单包括用户名称、定购数量、单价、金额、配送数量、

银行卡号、用户签字（手印）等。

2．各镇街对各村居清洁煤定购配送情况进行审查。审查无

误后，形成 2023年清洁煤推广补贴申请函，附各村居清洁煤推

广情况汇总表（包括村居名称、推广户数、配送吨数、价格补贴、

推广经费等）。申请函及汇总表经镇街主要负责人签字、加盖公

章后，报送市煤炭清洁利用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审核拨付（2024年 1月 1日—6月 30日）

市煤炭清洁利用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镇街报送的 2023年清

洁煤推广补贴申请函等材料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向市政府呈

报《关于申请拨付 2023年清洁煤推广补贴资金的请示》。经市领

导签批后，由市财政局在 6月底前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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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门分工

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制定清洁煤推广工作方案，包括财政补

贴政策，督导调度清洁煤推广工作进展情况。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清洁煤质量的监管，及时抽检清洁

煤质量，对检验不合格的清洁煤依法查处。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负责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燃

用高污染燃料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各镇街做好高污染燃料的督

导检查工作。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综合指导督促相关部门和镇街通过多种

方式开展全覆盖式宣传教育，加强宣传力度，最大限度消除安全

隐患，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市财政局负责对清洁煤推广宣传、煤质检验和补贴政策等所

需资金的兑现落实。

市公安局负责依法查处阻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

违法行为。

市交通运输局和市交警大队负责清洁煤配送车辆的通行保

障工作。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煤炭清洁利用领导小组要全面统筹、

指导协调清洁煤推广工作。各镇街及有关部门要成立专门机构或

明确相关分管领导及具体负责同志负责加快推进清洁煤推广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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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政策宣传。各镇街、有关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

大力宣传大气污染防治要求和清洁煤推广政策等，引导居民积极

购买使用清洁煤，自觉抵制劣质散煤。

（三）加强部门监管。发展改革、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应

急管理、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等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严禁

运输、销售、使用不符合商品煤质量标准的煤炭，严防一氧化碳

中毒等事故发生。

（四）加强督导考核。市煤炭清洁利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制定清洁煤推广工作检查考核办法，组织有关部门对各镇街进行

督查考核。

（五）加强档案管理。各镇街要加强原始资料的收集、归档

和管理工作，确保档案资料真实、完整，以备上级部门审查。

附件：2023年各镇街清洁煤推广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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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各镇街清洁煤推广计划表

镇街 清洁煤推广计划（吨）

峄山镇 345

看庄镇 189.5

香城镇 572.5

张庄镇 230.5

城前镇 225.5

田黄镇 107.5

大束镇 287

中心店镇 169

北宿镇 359.35

唐村镇 452

太平镇 980

郭里镇 280

石墙镇 499

千泉街道 715

合计 54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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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市人武部。

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8月 17日印发


